
日喀则一男子被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近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德勒派出所向辖区一名“打老婆”的男子依法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为保障家庭成员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家庭暴力不再是个人家事、私事。那么，你了解什么是家暴

吗？法律对家暴行为如何处罚？记者采访了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民警。 记者次吉

家 暴 妻 子

“警察同志，我被丈夫家暴了”10月20日
凌晨5时许，德勒派出所接到白某（化名）报
警，称其被丈夫扎某（化名）殴打，请民警帮忙
处理。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白
某与其丈夫扎某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扎某
对妻子白某实施家暴行为。在了解事情的原
委后，本着化解矛盾、促进家庭和睦的原则，
民警及时安抚双方情绪，并通过讲法律、拉家
常、论亲情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耐心细致地
进行劝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从

家庭责任到社会责任，从夫妻感情到子女教
育等方面，民警耐心教育引导双方要换位思
考，互相理解，多一些反思，少一些埋怨。

经民警耐心调解，双方都认识到了各自
的问题，表示今后遇事会好好沟通，不再争吵
闹矛盾，扎某承诺今后不再发生家暴行为，并
向妻子道歉。

为促进家庭和谐，避免再次出现家暴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
十六条之规定，民警依法对扎某开具了《家庭
暴力告诫书》，告诫其若再次实施家庭暴力，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民警介绍，《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
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
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冻饿以及经
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
庭暴力。”

实施家暴应负怎样的法律责任？该民警
介绍，根据《民法典》规定，有家庭暴力情形是
法院裁判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之一，而且无

过错的受害者可以向家庭暴力实施者主张损
害赔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实施
家庭暴力尚未构成犯罪的，可处以15日以下
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严重的家庭
暴力会构成《刑法》中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侮辱罪等。

在此，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提醒：家
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
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面对家暴，每一次的
沉默都会迎来下一次伤害，请停止忍耐和妥
协，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拒绝沉默，勇敢
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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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面包车在刹车性能、底
盘重心、轮胎规格等方面都无法满足载货要求，将
车后座拆卸用于载货，货物会使车辆重心偏移，影
响车辆制动和行驶稳定，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近
日，拉萨交警查获了两起面包车非法改装的违法
行为。

10月15日11时许，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民警在达孜区帮堆乡路段开展日常巡
逻工作时，发现一辆车牌号为藏A****5的面包车存
在非法改装嫌疑。民警立即要求驾驶员将车辆停
至安全区域，并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经核查，该
车后排部分座椅被拆卸，存在涉嫌非法改装交通
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民警已依法对驾驶员蒋某作出处
罚，并责令其限期内将车辆恢复原状。

10月10日15时许，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

北大队在金珠路口查获一起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
的交通违法行为。经民警现场询问得知，车主李
某为图方便，将面包车后座全部拆卸用于装载装
修建材。民警对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
依法予以处罚，责令其限期内将车辆恢复原状。

面包车、货车的功能不同要做到专车专用，客
货混装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事故，
将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
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
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第
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

在此，拉萨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要图一时方
便置安全于不顾，出行时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非法改装面包车
装货还是装祸

商报讯（记者 央金卓玛）近日，昌都市卡
若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成功破获一起普通
诈骗案，1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记者了解
到，今年4月3日，某建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洛某前往卡若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警
称，有人冒充自己公司员工诈骗他人混凝土
费用50000元。

据悉，2023年5月12日，公民加某将自家
房屋建设工程承包给郑某，郑某联系杨某购

买混凝土。杨某是在2022年底入职某建材有
限公司，但是在2023年4月份就从该公司离
职，郑某对此并不知情。

郑某联系杨某后，杨某自称是该建材有
限公司销售人员，诓骗房主加某向其订购混
凝土。随后，杨某又以消费者的名义与该建
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苟某联系购买混凝土，
双方约定建设完成后付款。建设期间，杨某
向房主加某表示需要支付50000元定金，加某

便向杨某支付了定金50000元。
2023年12月22日，该建材有限公司跟加

某进行费用结算时，发现少支付了50000元，
才得知杨某冒充其公司员工向加某收取了
50000元的定金费用，由于该建材有限公司没
有收到该笔定金，多次尝试与杨某联系未果，
选择报警求助。

报警后，卡若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
警经过多方努力，成功与杨某取得联系，并向

其宣传相关法律、政策，劝导其主动投案。10
月14日，杨某主动前往卡若区公安局投案自
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出于方便或者信
任，喜欢直接联系熟悉的业务员办理业务，但是
对其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和调查，有时难免给不
法分子可乘之机。在此，卡若区公安局提醒广
大群众，要注意擦亮双眼、提高警惕，要向公司
核实对方身份后再考虑交易，谨防上当受骗。

离职后仍冒充原公司员工招摇撞骗？
昌都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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